
 乌审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乌审旗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市、旗安全生产委员会决策部署，进一步夯实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活动，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坚守安全红线的意识更加强烈，消减重大安全风险、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粮食承储企业、粮食应急加工点（以下统称“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持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2024年底前，完成全旗安全监管企业清单、安全监管事业单位清单并动态更新。2025年底前，配合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完成制定细化重大事故隐患安全检查指引、指南等配套文件,安全监管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
二、主要任务
（一）夯实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生产责任
1.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督促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法定职责，带头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强化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内部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法治教育，提高全员守法自觉性，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内生机制。2024年底前，督促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全面梳理形成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和工作任务“两个清单”。2025年底前，全面建立单位内部安全生产考核评价机制。
2.切实履行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依据职责规定，依法对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于存在职责交叉、监管责任模糊的，要按照“谁批准谁负责、谁主导谁负责”的原则与有关部门厘 清监管边界、明确监管责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安全监管企业清单，确保全覆盖、无遗漏。2024年底前，梳理完成全旗安全监管企业清单、安全监管事业单位清单并动态更新；完善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职责及业务股室安全监管责任和工作任务清单
（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1.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每年对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分批开展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及重点岗位人员全覆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每年对上述新任、新进人员开展培训。 动员各粮食收储企业积极开展多元粮食安全培训。
2.依托国家平台开展培训。推广使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生产培训”APP，通过线上教育的分级分类全员培训不断拓展提升培训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夯实粮食和物资储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2024年，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各类危险作业培训课程为重点，实现安全管理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教育培训全覆盖。2025年，利用“安全生产培训”APP现场培训和考核功能，实现作业人员上岗前培训，确保作业安全。逐步实现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技能在线考核。
（三）完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体系
1.深化巩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成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针对新问题、新风险，结合安全管理实际，完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制度措施。严格落实国家制定、修订、提升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通过集中培训等方式，加强宣贯培训力度。2024年度前，充分学习运用国家、自治区、市制定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检查指引指南等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流程和标准。
2.建立完善评估评价机制，完善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发展规划、项目建设、业务拓展安全风险评估会商机制，严格准入，强化重大安全风险源头管控。组织对全旗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的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每三年开展一次安全评估评价工作。
（四）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1.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督促落实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每季度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至少开展1次全面检查。重点加强粉尘涉爆、粮食熏蒸和出入库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重大隐患排查。完善重大事故隐患治理。2024年底前，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统计分析制度，对重大隐患长期悬而未决、整改进展缓慢的，及时采取函告、通报、约谈等措施、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市、旗关于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管理。
2.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2024年底前，完善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运行管理机制，实现企业自查上报、督导检查发现、群众举办查实等各种渠道排查的重大事故隐患全量汇总并及时向旗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备，实行清单制管理并动态更新整改落实情况，推动照单逐条整改销号。
（五）强化安全科技支撑和检测预警
1.提升智能化安防监管水平。推动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应用自治区粮食购销领域监管平台，实现重点部位和关键安全风险实时监控和及时处置。2024年底前，确保我旗粮食和物资储备单位全面使用安全生产模块（安全生产管理档案和安全生产管理功能），应用率达100％。
（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
1.推动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深化提升。严格督促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学习，提升管理能力、强化特种专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确保持证上岗。2024年根据国家、自治区、市、旗有关要求，细化完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频次、内容、范围、时间等规定要求，强化教育培训动态管理。
2.聚焦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能力提升。督促指导粮食收储企业单位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疏散逃生演练，让全体从业人员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及应急处置要求，形成常态化机制。
（七）加大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和指导帮扶力度
1.深入开展精准督导检查。积极协调推进联合安全督导检查，严格落实行刑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2.健全安全生产专家库。完善购买服务开展第三方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家优势，通过评估评价、重点帮扶等方式为重点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开展针对性指导服务，进一步推动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安全生产工作。
（八）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1.借力“安全生产月”宣传贯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等活动，引导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粮食收储企业单位人员践行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带头宣讲制度落实。通过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安全宣传咨询日等活动，强化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干部职工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九）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单位    
1.打造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单位。按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及有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指导企业单位围绕作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重大危险源监控等方面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大力选树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标杆单位，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2024年在督促指导全旗粮食和物资储备相关单位完成自评的基础上，推动具备条件的企业单位逐步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专班，加大统筹协调和督促推动力度，各粮食企业也要成立相应的专班，协调推动本单位三年行动各项工作。
（二）强化督促指导。将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作为安全生产督导检查重点，强化跟踪督，逐级压实责任，要定期进行通报批评，并严肃追责问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落地。
（三）强化正向激励。积极采取正向激励措施，加大对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中表现先进单位的表扬力度，评选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通过强化正面典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
